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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性质与关系 

对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中 “内在关系”概念的辨析 

张 励 耕 

· 79 · 

[摘 要]本文的研究属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心理学哲学的范畴，将主要探讨其中 “内在 

关系”这个概念的含义。全文的讨论将从维特根斯坦关于 “面相观看”的评论开始，结合 

对一些外国学者相关研究的批判，进而澄清 “内在关系”这一独特概念的含义，最终试图 

得出如下结论：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是从语法角度来谈论 “内在关系”的；它严格来说并不 

是一种真正的 “关系”，但可以为我们处理很多与心灵有关的哲学问题提供有益的视角。 

[关键词]感知 面相观看 内在关系 心理学哲学 语法 

[中图分类号]B516．5293 

“心理学哲学”(Psychological Philosophy)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一个独特领域。他后期的代 

表作 《哲学研究》在出版时被编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家族相似性、语言游戏、遵守规则、 

私人语言论证等重要话题，而第二部分所谈论的诸话题则可以归属到 “心理学哲学”的范畴。它们 

主要涉及与心灵相关的各个领域，是整个维特根斯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要谈论的 “面相观 

看”(Aspect—seeing)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哲学研究》对 “面相观看”概念给出了一个相对 

清晰的定义：“我观察一张面孔，然后我注意到它与另一张面孔的相似性。我看见，它并没有发生变 

化；但我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它。我把这一经验称作 ‘注意到一个面相 ’。” (《哲学研究 ·第二部分》 

第113节)①简言之，在视觉对象本身没有发生改变但感知发生了改变时，人们就 “看到”了一个 

面相。 

与心理学哲学的其他话题相比，维特根斯坦关于 “面相观看”的讨 

论或许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心理学家雅斯特 

罗那里引用的 “兔鸭头”这幅很有意思的图画。该图画既可以被看作一 

只鸭子，也可以被看作一只兔子。显然 ，一个正常人在既能看到兔子又 

能看到鸭子这一点上不会有太多困难，此时 “兔子”和 “鸭子”都可 

以被称为该图画的 “面相”。实际上，这种现象蕴含了比较复杂的哲学 

① 本文中出自 《哲学研究 ·第二部分》的译文为笔者所译，依据的文本为英国学者哈克 (P．M．S．Hacker)和 

德国学者舒特 (J．Schuhe)所编的2009年版 《哲学研究》。在这一版里，第二部分全部被加上了小节编号， 

这比安斯考姆所编的 1953年的版本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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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例如：同样的材料 (或日感知对象)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感知?除了形状、颜色等基本的感 

觉因素外，还有什么因素在影响着人的感知活动?人们感知到的 “面相”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并 

不容易回答。在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中，他关于 “面相”问题的否定性评论 (即谈论 “面相观看”不 

是什么)居多，而肯定性评论 (即谈论 “面相观看”是什么)却十分有限。接下来我们就从他少有 

的明确的肯定性评论人手，剖析这种现象的本质。 

一

、 感知与关系 

人们在 “面相观看”中感知到的究竟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下述评论中给出了 

明确的回答：“视觉印象中的颜色相应于对象的颜色 (吸墨纸在我看来是玫瑰色的，而它就是玫瑰色 

的)——视觉印象中的形状相应于对象的形状 (它在我看来是矩形的，而它就是矩形的)——但是 

我在面相的闪现中感知到的东西，不是对象的某种性质，而是该对象和其他对象之间的一种内在关 

系。”(《哲学研究 ·第二部分》第247节) 

在上述评论中，维特根斯坦十分明确地提出用 “关系”而非 “性质”来刻画我们在 “面相观 

看”中所感知到的东西。在这里，所谓的 “性质”应当指对象的颜色、形状等，“关系”则应当指不 

同东西之间的某种关联，它不能被还原为颜色等性质。而且，这种关联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这些 

对象的。从字面意思上看，“内在关系”无疑是一种关系，与 “外在关系”相对应，而 “关系”则 

是西方哲学中备受关注的话题，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也屡次被讨论。从早期的 《战时笔记》《逻辑哲 

学论》到后来的 《哲学研究》《心理学哲学评论》，维特根斯坦都多次使用了 “内在关系”和 “外在 

关系”这一对术语，其中 “内在关系”概念在他的后期哲学尤其是心理学哲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 

果厘清了 “内在关系”的含义，我们也就可以大致弄清楚人们在 “面相观看”感知到的究竟是什么了。 

那么，什么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的 “内在关系”呢?由于他并没有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我们需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概括。 

哈尔克 (M．T．Hark)在 《超越内与外》 (Beyond the Inner and the Outer)一书中梳理了这个问 

题。在他看来，这种 “内在关系”其实有如下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两个事项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是 

三个或更多事项之间的关系；其次，这种关系并不通过第三方作为中介；再次，它存在于一种实践中， 

而不是存在于心灵或某种抽象介质中——也就是说，它需要在人类的实践中体现出来，而不能通过一种 

自然科学的方式在神经系统中加以寻找，也不能用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加以思考。(cf．Hark， 

Chap．6)这三个特征中最为重要的是后两个，它们使得维特根斯坦在这个问题上同其他很多哲学家区别 

开来。此外，哈尔克强调，我们从上述三点可以推导出如下结论：内在关系中的一方不能独立于另一方 

而被确定下来，否则它就不是两个事项间的关系，而不得不依赖于第三方的中介。换言之，在内在关系 

中，我们不需要引人作为中项的第三个事项来确定这种关系中的相关项。 

上述说法或许有些过于抽象。我们可以用哈尔克对兔鸭头的分析为例，来进一步阐明这种关系的 

特征。哈尔克主张，在兔鸭头的案例中，所谓的 “内在关系”可能存在于如下三种成对的事项之间： 

第一，图画的外形 (在哈尔克的文本中被称为 “星座”)和鸭子或兔子之间；第二，鸭子和兔子之 

间；第三，面相和鸭子或兔子之间。根据我们在上一段中推导出的结论，第一种可能性是错误的，因 

为该图画的外形 (星座)可以在独立于兔子或鸭子概念的情况下被人临摹出来。第二种也不可能， 

因为鸭子和兔子是相互排斥的，因而也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在知道其中一个事项出现的情况下就知道 

另一个事项不会出现。因此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是讲得通的，即内在关系是指一个面相与一个对象之间 

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另一个对象被排除在感知之外，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被包含在这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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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之中。(c￡Hark，Chap．6) 

笔者认为，哈尔克对 “内在关系”三种特征的概括应当是准确的，符合维特根斯坦在文本中透 

露出来的意思；但在分析兔鸭头这个例子时，他的一些说法很成问题。他关于 “内在关系”指面相 

与一个对象间关系的看法，并不完全符合上述所引的 《哲学研究》文本，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 

准确理解第247节中的最后一句话。维特根斯坦相应的德文原文如下：“⋯aber was ich im Aufleuchten 

des Aspekts wahrnehme，ist nicht eine Eigenschaft des Objekts，es ist eine interne Relation zwischen ihm 

und andem Objekten．”在这个句子里，如果不注意的话 ，最后一个分句中的 “ihm”的指代可能会引 

起不必要的误解。如果认为它指代的是之前的 “Aspekt”一词，那么哈尔克的论点就符合这段话的字 

面意思 ，因为最后一句话应被理解为 “是面相和其他对象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但是，从语法上分 

析， “ihm”指的只能是前一个单词 “Objekt”，而不可能是更前方的单词 “Aspekt”；如果想指代 

“Aspekt”这个词的话，应使用代词 “disem”。这样一来，最后一句话就应当按照本文所主张的那样 

被翻译为 “是该对象和其他对象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 

可见，内在关系在此指的并不是一个面相与一个对象间的关系，而是一个对象与其他诸多对象间 

的关系。结合单复数和语境来看，这里的 “其他对象”(andern Objekten)应当指复数的鸭子或兔子。 

这样一来，此处的 “内在关系”就应当指作为对象的那幅兔鸭头图画与诸多鸭子或诸多兔子之间的 

关系。显然，这种关系不是该图画自身的一种性质 (Eigenschaft)，而是不可被还原为颜色等性质的、 

该图画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至于为什么称其为 “内在的”，我们随后还会继续分析。 

与笔者的看法相似，雅各布 ·马查 (Jakub M6cha)在 《维特根斯坦论内在与外在关系》 

(Wittgenstein 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一书中也对哈尔克的说法提出了类似的反驳。但与笔 

者相比，他对维特根斯坦 “内在关系”概念的解读略有不同。在他看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内在关 

系一定是存在于概念之间的，而不可能存在于对象之间。此外 ，他还提供了来 自维特根斯坦手稿的论 

据来支持 自己的观点。维特根斯坦的手稿中有不少段落是重复的，但具体表述往往各有不同。在上述 

所引第247节文本的另一处手稿出处中，相关部分的 “对象”一词被划去了。这样一来，整个句子 

的核心意思就变成了 “通过注意到一个面相，人们感知到一种内在关系”。① 笔者的观点并没有马查 

那么彻底。在笔者看来 ，尽管在多数情况下维特根斯坦的确是在谈论概念之间的内在关系，但谈论两 

个对象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不是说不通的，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后期哲学并没有强调用传统的视角来看待 

对象和概念之间的截然区分。我们是在语言中谈论对象和概念的，一个语词指称的究竟是对象还是概 

念，这需要结合语境来看，而这其中往往会有很多模棱两可的情景出现；因此，与其抽象地谈论对象 

和概念，不如谈论指称它们的语词。笔者主张应当回避掉内在关系是存在于对象问还是概念间的争 

论 ，而采取如下更恰当的说法：它是存在于两个 “事项” (term)之间的，这些事项可以用语词来进 

行指代；至于这里的事项是指对象、概念还是语词本身或语词指代的事物，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抛开笔者与马查观点的不同之处 ，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讨论的严谨，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直接说 

“面相本身是一种内在关系”，而是说 “对面相的感知是一种对内在关系的感知”。如果断言 “面相本 

身就是一种内在关系”，那么似乎会与直觉相违背，因为我们很难把 “面相”直接等同于某种 “关 

系”。不过，说 “对面相的感知是一种对内在关系的感知”就巧妙得多，因为此时被谈论的是对面相 

的感知，而非面相本身。“对面相的感知是一种对内在关系的感知”与 “面相是一种内在关系”这两 

条表达式之间有实质性的差别——后者很难讲得通，前者则比较准确地传达了维特根斯坦的本意。 

① 根据马查提供的出处，该段文字出自维特根斯坦手稿 Ms 138第 5a页。(c￡M6cha，Chap．17，not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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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作为对象的那幅兔鸭头图画是一个事项，该事项与其他一些事项处于某种内在关系 

之中。在感知到兔鸭头的一种面相时，我们感知到的是兔鸭头图画这个事项 (也可以说是对象)与 

兔子或鸭子 (既可以说是对象，也可以说是概念)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仿佛一个开 

关那样，当它指向 “兔子”那一边时，兔鸭头与兔子之间的内在关系就被感知到了，即观察者感知 

到了一个兔子面相；在指向 “鸭子”那一边时，被感知到的则是鸭子的面相。在笔者看来，这种解 

释既不违背哈尔克对内在关系核心特征的概括以及马查所引用的其他文本，也更为符合第247节全文 

的字面意思。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的结论：在 “面相观看”中人们感知到了一种 “内 

在关系”，该关系存在于图画和一些对象之间，而非概念和概念之间。无论这种 “内在关系”存在于 

语词、对象还是概念之间，它都不能简单地被还原为视觉性质。 

除了 “关系”与 “性质”之间的区别之外，“外在”与 “内在”之间的区别也在 “面相观看” 

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们通过上述讨论找到了 “性质”与 “关系”之间的界线；而 “内在”与 

“外在”之间的界线何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这就是接下来一节的任务。 

二、“内在关系”与语法 

结合维特根斯坦各个时期的文本来看， “内在关系”一词的含义是有着较大变化的。在早期的 

《逻辑哲学论》中它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基本上相当于 “固有性质” (intrinsic property)的意思。 

本文关注的只是他后期哲学中的 “内在关系”概念，但即便如此，它的含义也是比较丰富的。比如， 

在 “遵守规则”问题上维特根斯坦提出，规则及其遵守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 “内在关系”。这种 “内 

在关系”似乎与我们所讨论的在 “面相观看”中被把握到的 “内在关系”有所不同。在前一种语境 

中，相关的两个事项是规则和遵守，前者往往表现为一条命令，后者则是一种实践行动；在后一种语 

境中，相关的两个事项则是对象 (兔鸭头图画和兔子／鸭子)。可见，维特根斯坦使用这个概念的语 

境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我们必小心谨慎地对内在关系概念作出界定，并尽可能在各种不同的表述中 

把握住他在使用这个词时想要表达的最核心的意思。 

让我们从 “面相观看’’问题入手。在这种现象中，内在关系的存在其实并不排斥外在关系 (比如 

因果关系)的存在。例如，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观察者的神经系统内存在某些由图画产生的因果作用， 

这些因果作用在对兔鸭头的感知中扮演了本质陛的角色。如下思想实验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一点。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一个人对 “兔子”和 “鸭子”概念的掌握，应当是他感知到相应面相 

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能否通过某种手段，让他在没有学习过相关概念的情况下，“看见”兔子头 

或鸭子头呢?例如，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方法：对一个从未见过兔子或学习过兔子概念的人，通过神经 

科学手段对他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给予某种刺激，然后他就可以惊呼 “一只兔子头”；或者我们给他 

吃下一颗药丸，然后他惊呼一声 “兔子”。 

这种实验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但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它恰恰体现了一种深层次的混淆。在 

上述实验中，我们假定了这样的前提：人类的感知及表达是一种以因果机制为基础的生理过程，它最 

终可以还原为一系列在因果机制中相互关联的生理活动，比如神经系统中的各种活动或反应。据此推 

论，人类的学习过程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以因果机制为基础的过程。人类的神经系统在因果作用下发 

生了某些改变，这时，人们就 “学会”了某件事情或 “理解”了某个概念。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 

那么人类的学习和感知就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因果过程。但是，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视角来看， 

这样的假定违背了我们 日常的学习和感知的概念。在感知的领域内，对概念的掌握所起的作用是不能 

被完全还原为神经因果过程的。尽管对兔子的感知可能离不开神经系统中的因果联系，但兔子这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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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相应的感知结果之间具有某种不可以被还原的语法上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 “内在关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再看看维特根斯坦提供的另外两个案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面部状态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就不同的面部状态而言，有的情况属于外在 

关系的范畴，有的则属于内在关系。例如，“热”和 “红脸颊”的关系是外在的，因为人们需要依据 

相应的经验来推断出如下事情：“红脸颊”表明这个人很 “热”。而一张沮丧的脸和沮丧的感觉之间 

的关系则是内在的，因为 “沮丧”这个词的意义已经包含了我们在一张沮丧的脸中可以领会到的东 

西。一个知道 “沮丧”为何意的人不会认不出一张沮丧的脸，但一个知道 “热”和 “红脸颊”为何意 

的正常人则不一定将这两个事项联系在一起，因为在语法上它们并没有被联系起来。(c￡Hark，P．144)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 “欲望”及其对象的。在 《哲学研究 ·第一部分》，维特根斯坦评论道：“说 

‘我很想要一个苹果’并非意味着：我相信，一个苹果将会终止我的未得到满足的感受。后一个命题 

绝不是愿望的表露，而是未得到满足的表露。” (维特根斯坦，第440节)欲望及其满足之问的关系 

应当是内在的，否则就会出现维特根斯坦假设的那种荒诞情形：如果我想吃苹果，而一个人在我的胃 

上打孔，然后将我的 “食欲”取了出来，那么这个打孔器就是我最初想要的东西。这表明，我们不 

可能独立于欲望的对象之外来确定这个欲望是什么，它们在语法上被关联起来了。即使这个欲望可以 

通过一些其他手段被消除，这充其量也只是另一种满足，这些手段不能由此就被当作该欲望的对象。 

可见，很多事项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语法中被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在其他领域内 (比如因果关 

系的领域)找不到它们被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与维特根斯坦主张的内在关系方案不同，有些 

哲学家是依据外在关系来解释与心灵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人们往往会陷入引入中 

间项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在处理关系问题时，中间项的引入可能会导致无穷后退，因为我们又必须 

引入其他的中间项来说明这个中间项和之前相关项之间的关系。可以说 ，很多相关的怀疑论立场实际 

上都是从外在关系角度看待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行为之间关系的结果。如果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作是 

内在的，那么人类的 “内”与 “外”就会被语法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此时，很多怀疑论问题都不再 

讲得通了。例如，我们不可能独立于 “呻吟”来理解 “疼痛”的含义，或者说一个人不可能理解了 

“呻吟”却没有理解 “疼痛”；反之亦然。在兔鸭头的例子里，一种对面相的感知不可能独立于观察 

者的语言能力。一个人对 “鸭子”或 “兔子”概念的掌握，内在地决定了他能否感知到兔鸭头的面 

相。这样一来，此前所说的那种实验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内在关系的两个相关项不能独立于对方而被确定，人们一般在 日常语言中 

不会经常使用表达内在关系的命题。实际上，那些表达内在关系的命题恰恰是我们进行其他言说的基 

础，这一点可以延伸到语言内部诸多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然而，在对儿童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们 

必须向儿童说明，“呻吟”“疼痛”分别是什么意思。这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内 

在关系的建立问题。 

必须说明的是，内在关系本身的存在与其建立过程是两回事，它的建立是我们一系列活动和体验 

的前提条件，而非这些活动和体验本身。儿童学习语言过程其实就是学习和掌握各种内在关系的过 

程。在教学的过程中，成年人会借助各种手势、表情、实例、事物和表达式，来告诉儿童一个语词的 

意义究竟是什么。孩子们必须遵照大人们给出的指示来进行行动，以理解一个词的含义。这个过程就 

是学习和理解一条规则的过程，而对相关表达式的使用则是一种遵守规则的过程。维特根斯坦在关于 

遵守规则的评论中指出，在人们进行某种遵守规则的活动时是被 “强迫”遵守规则的，但这种 “强 

迫”既不能由某种 “内在的声音”来引导，也不能被归于某种因果性。如本文之前提到的那样，从 

根本上讲，这种规则与遵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语法关系。它被构建起来的前提是人们能够达成某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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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和行动上的一致，而这种一致只能在共同体中达成、在实践中达成。正因为如此，内在关系的建立 

与在共同体中对语言的使用 (实践)是不可分离的。 

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把内在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一种联系两个事项的纽带，也是不准确 

的。由于我们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的概念都处于与其他事项的复杂关联中，所以维特根斯 

坦所说的内在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概念体系的 “粘合剂”。它使得我们的语言成为一个结构紧致的体 

系，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来认识世界或进行思考，甚至不可能脱离它来进行合理的活动。人类学 

习语言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学习各种内在关系的过程。尽管对儿童来说这是 “强迫”的，但 

对人类共同体而言，这是一种对世界本质的 “创造”。概言之，人类的语言对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构 

成性的作用。可以说，一个断言两个事项问存在内在关系的句子，不是在描述这两个事项，而是在构 

造概念。依据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甚至还可以说，对数学这样特殊的领域而言情况也同样如此。在数 

学中，数学证明建立起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并帮助我们确定概念的同一性，这是它与科学不同的地 

方。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数学证明也是在 “创造”本质，它通过确证内在关系而扩展了数字的语法。 

所以，数学家也是在进行创造，而并不只是在作出发现。 

三、不是 “关系”的 “内在关系” 

在我们大致弄清楚了什么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内在关系之后，就会发现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与 

关于关系问题的传统讨论相比，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这种 “内在关系”恐怕很难说是一种真正的 “关 

系”。相比之下，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外在关系倒更像是传统所说的关系，不过这个概念在他的文本中 

出现的次数比较少，显然不是关注的重点。的确，维特根斯坦对 “内在关系”的使用方式不适合传 

统关于性质与关系的讨论框架。在哲学史上，罗素与布拉德雷就 “关系”究竟为何的问题进行了十 

分激烈的争论。在这一点上，罗素认为，布拉德雷、莱布尼茨等哲学家持有的观点可被称作 “内在 

关系说”。概言之，“内在关系说”主张关系是以相关项的性质为基础的。例如，A在 B的左侧，这 

是 A与 B之间的一种空间位置关系，但它可以还原为 A或 B在空间上的性质 (比如 “A之在 B的左 

侧”这种性质)。而在罗素看来，真正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关于其中相关项的事实，而是 “外 

在于”这些事实的。这样一来，罗素就在真正的关系与性质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他的主张也被称 

为 “外在关系”说。(参见臧勇，第3章)不过，布拉德雷的观点其实并没有罗素概括的那么简单， 

他并没有一味地主张所有关系都是 “内在的”。实际上，布拉德雷作出了 “实在” (reality)与 “现 

象”(appearance)的区分，真正的实在对人类来说是无法完全把握的，而关系仅仅属于现象的范畴。 

因此，大部分关系都是部分内在、部分外在的，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签来加以刻画；实在的范畴内其 

实并没有 “关系”存在，罗素所说的内在关系忽视了实在与现象的差别。布拉德雷这些略显奇怪的 

主张并没有得到罗素的准确理解，他们两人的争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自说白话的窘境。 

我们之所以在此引人这段哲学史公案，并不是为了评判争论双方孰对孰错，而是为了阐明维特根 

斯坦是从哪里得到 “内在关系”这个术语的，以及他对这个概念的使用究竟有何独到之处。在他早 

期的著作 《逻辑哲学论》里曾提到，自己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哲学家会把内在关系误当作真正的关系， 

即外在关系。这段早期的文本提供给我们两点重要信息，一是那时的维特根斯坦明确主张外在关系才 

是真正的 “关系”；二是这里所提的哲学家应当就是指参与争论的罗素和布拉德雷。不过，尽管使用 

了同样的术语，维特根斯坦的 “内在关系”与罗素所批评的 “内在关系”却十分不同，倒是与布拉 

德雷的奇特概念有些相似之处，毕竟，维特根斯坦的 “内在关系”几乎就不是一种真正的 “关系”。 

不过，他也显然并不认同布拉德雷的全部主张，而是认为争论双方都没能把内在和外在关系真正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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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 

相比于 “内在关系”这个概念的来源，更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它竟然在 《逻辑哲学论》时 

期就已经在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一般认为，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前后期分别提出了两 

种迥异的哲学，前期哲学主要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后期哲学则主要影响了日常语言学派，而这两个 

学派的框架是非常不同的。但奇怪的是，维特根斯坦在不同时期的手稿中都对 “内在关系”概念给 

予了充分的重视，仿佛这个概念可以适合于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之前提到的马查等学者主张，维特 

根斯坦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前后一致的，都是指一种概念上的关系，是存在于概念之间的。笔者并不 

希望坚持这样一种比较彻底的观点，而是主张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并不仅仅存在于概念之 

间，这样才能符合他的所有文本。他之所以选择使用同一个概念，肯定是因为 自己前后期哲学拥有某 

种共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他后期哲学的独特特征，即从语法的角度来看待哲学问题。 

如果说前期对内在关系的讨论还是在继承罗素与布拉德雷之争的话 ，那么他后期所谓的内在关系 

可以说就是一种语法关系，是在语言中被构建起来的，这完全突破了罗素与布拉德雷之争的框架。从 

语法的角度来看待关系，这不仅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内在关系说的特征，也是他心理学哲学的重要特 

征。无论罗素、布拉德雷还是前期维特根斯坦，都没有真正从这个角度看待过关系问题，也自然不会 

从这个角度看待诸多的心理现象。把人的 “内”与 “外”看作是彼此相外在的，这是很多与心理现 

象相关的哲学困惑产生的根源。而从语法的角度看，对概念的学习和掌握实际上为我们理解一种心理 

现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建立起了一种先于实际使用和理智分析的关系，把我们以为存在着的心理现 

象的 “内”“外”两个方面 “粘合”成同一个事项。就语言的范围内而言，这个事项就是语词 (主 

要是概念)，而我们并不能独立于这个语词之外来确定那个心理现象究竟是什么，甚至不能真正把它 

分割成 “内”“外”两面，所以这里的 “内”与 “外”都是要加引号的，它们只是一种哲学思辨或 

理智分析的产物，不是真正可以割裂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学习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人们掌握各种内在 

关系的过程。这种把人的 “内”与 “外”看作是相互内在的视角，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相对于前期而 

言发生的一种重大改变，也为我们化解一些心灵哲学问题、理解诸多心理现象提供了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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